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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設的土地徵收」及其「公共利益」
以台南鐵路地下化東移違憲案為例

陳致曉

0916773500
freemanchen@mail.nt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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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移版本如何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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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臺南鐵路地下化綜合規劃案」原軌土地施作永久軌

1998 臺南車站設定為國定古蹟

09/2007 「臺南鐵路地下化綜合規劃」原軌下方施作永久軌，並保存古蹟

05/2008馬英九上任為總統

2009
經建會：「本案需將沿線周邊土地開發納入，有效統合財務計畫，
以達成財務平衡與發展綜效」

06/2009台南鐵路地下化(東移計畫)規劃階段公聽會，被徵收戶完全不知情。

07/2009
財政部「強化公共建設財務規劃」明訂「以土地開發來挹注重大建
設財源。」

08/2009
經建會：「台南市區鐵路地下化為第一個＂以土地開發利益回饋軌
道運輸建設＂之示範計畫」

09/2009行政院核定「臺南市區鐵路地下化計畫」(東移計畫) 。

11/2009
吳敦義行政院長裁示：「各項公共建設應與土地開發結合，以提高
計畫財務自償性」。

04/2010
毛治國部長：「台南站地下化後，火車站週邊及鐵軌沿線的大小範
圍都市計畫更新，將是台鐵資產活化、償還債務的金雞母」

08/2012 被徵收戶收到說明會通知單，驚覺家要被拆、土地被搶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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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版鐵路工程有多少受災戶？改版東
移後，實際造成多少受災戶？

東移版較非東移版對人民造成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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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年官方綜合規劃 官方臨時軌設計 98年官方核定版 論壇官方修正版 自救會設計案

永久軌位置 現有軌下方 現有軌偏西側下方 (永
久軌路權東側與現有軌
路權東側對齊)

現有軌東側民地下方 同98年官方核定版 現有軌下方 (永久軌路
權西側與現有軌路權西
側對齊)

臨時軌位置 現有軌東側民地 永久軌東側民地 以現有軌為臨時軌 同98年官方核定版 現有軌東側民地

永久軌施作 潛盾法 明挖覆蓋法 明挖覆蓋法 同98年官方核定版
(明挖覆蓋法)

改良式明挖覆蓋法
(提升施工安全、行車
安全、周邊民宅安全、
並增加土地利用價值)

站區軌道位
置

部分位於古蹟下方，
採管冪施工法
(仍可保存古蹟)

部分位於古蹟下方，
採管冪施工法
(仍可保存古蹟)

古蹟車站東40m處 古蹟車站東20m處 古蹟車站東3m處
(以三階地質改良強化
古蹟保存)

徵收土地面
積

3.7171公頃 書面5.4公頃，口頭報
告5.7~5.9公頃

5.1418公頃 > 5.1418公頃
(因軌道線形修正將較
原核定版增加)

無
(法律明定需採最小
「徵收」土地方法為之)

拆除樓地板
面積

116,996m2

「徵收」所有需用土地
大於95,586m2

「徵收」所有需用土地
95,586m2

「徵收」所有需用土地
> 95,586m2

「徵收」所有需用土地
(因軌道線形修正將較
原核定版增加)

約47,800m2

「徵用」臨時軌需用土
地

是否拆除西
側商家民宅

是 是 否 同98年官方核定版 否

施工對台南
交通影響期
間

8年2個月 > 8年2個月 (鐵工局
101年說會增半年工期，
現在說會增15個月工
期)

>7年8個月
(人民抗爭與法律訴訟
將延誤工期)

同98年官方核定版 3年
(臨時軌於明挖頂蓋完
成後，移回原軌用地)

軌道線形最
小半徑與最
高行車速度

未知 600m，100Km/hr 600m，100Km/hr 700m，110Km/hr
(台南過站不停，且全
速疾駛的壯況下，縮短
不到13秒)

600m，100Km/hr
(維持現有軌道線形。
可依原鐵路局路權寬度
略加改善)

官方自創擴大拆遷的臨時軌方案來栽贓自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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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版與東移版，就城市發展整體的公
共利益有何區別？

東移版與非東移版之公共利益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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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因子 官方核定鐵路東移設計 自救會設計案

適法性 違反憲法、土徵法、高院判決 合憲、合法、合情、合理

是否可完成市區
鐵路地下化

是 是

是否可完成都市
縫合

是 是

施工對交通影響
期間

約3年 約2年(臨時軌在完成逆打結構後移回原軌
用地)

計畫期程 7年8個月以上(人民抗爭與法律訴
訟將延誤開工期與完工期)

約7年四個月(臨時軌移回原軌用地)
(可避免人民抗爭而儘速開工完工)

施工期間增加之
平交道

無
(開元路橋採托底工法以避免新增
平交道)

開元路橋改為臨時平交道以節經費
(亦可在開元路橋採托底工法以避免新增平
交道)

古蹟保存 保存。 強化古蹟保存

用地效益 一般 永久軌用地多重利用(增加地下街或停車場)

綠地廊帶面積 約8公頃
(原鐵道用地轉為商業用途)

約8公頃
(與東移案略同, 借地還地)

計畫經費 遠較多 遠較少 (徵用費遠比土地徵收費低)

基本人權 不法殘害 保護每個公民的基本人權就是最大的公共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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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核定鐵路東移設計 自救會設計案

適法性 違反憲法、土徵法、高院判決 合憲、合法、合情、合理

徵收民地 5.1418公頃 無

影響戶數 拆除407 戶、因永久軌東移緊臨
民宅地基其他負面影響近千戶

拆除少於 407 戶、無因鐵軌東移
產生其他負面影響住戶

拆除樓地
板面積

95,586m2 小於47,800m2

對人民傷
害

對人民之財產、情感、記憶、認
同產生永久性傷害。永久的恨！

徵用人民土地約3年

其他效益 原鐵路局軌道用地因而「活化」
(人民用地因而「死化」)

賴市長抵禦中央殘暴政策、保障市
民基本人權的崇高形象

社會影響 突顯政府霸權、人民抗爭無止盡 人民愛戴、維繫義理

官民兩案對民權侵害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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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移後的騰空土地如何開發？
開發利益如何產生？

可產生多大的市價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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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益才是東移案的重點!
徵收東側土地，騰空
西側原線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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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土地開發利益回饋軌道運輸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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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開發價值為512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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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工局計畫書內容

沿線騰空土地係徵收東側土地供鐵路東移，
西側原線之土地始得騰空，提供龐大之土地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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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清德大謊言
工程技術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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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府說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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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項 目 工期/月 第 1 年 第 2 年 第 3 年 第 4 年 第 5 年 第 6 年

細部設計 22

用地取得(徵收) 34

用地取得(徵用) 10 徵用民地 時程較徵 收快24月

立體交叉道改善工程 12

隧道及引道臨時軌 12

臺南臨時車站工程 14 臨時車站 時程無需 29月

隧道及引道工程 30

臺南車站工程 30

隧道及引道工程 36

臺南車站工程 33

原計畫之進度表 自救會版車站進度表

2013
3.12

2015
3.12

自救會版隧道進度表

自救會版之計畫時程超前3~4個月，而非延長5年9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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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鐵工局不知完成三次軌道切換，就該解散
南市府以無知包裝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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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功時很專業，塘塞民眾時就缺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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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牆厚1.6公尺 單牆厚1.6公尺
準直度不能達工程會標準

南市府說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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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行政院核定本 3-52頁

賴清德與鐵工局平白弄出4.5m軌距來否定自救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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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複合牆行軌道建設行之多年
南市府用無知與硬ㄠ來包裝其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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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土木系蔡錦松：「政府說外行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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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軌下方施工之軌道建設非常普及
南市府用無知與硬ㄠ來包裝其貪婪

 日本東京鐵道 [ 京王線 ] 在都會區進行地下化，施工沿線
少有房屋被拆除。地下化區間 ( 西調布 ~ 柴崎 )
 攝影日期 2012/08/05 ，地下化前 10 天。影片時間

0:00~1:36( 引道 )~1:50 東行，布田 ~ 柴崎影片時間
4:41( 引道 )~5:00~( 地下化工程段 )~10:00( 引道
)~10:33 西行，柴崎 ~ 京王多摩川影片時間 15:35( 引
道 )~16:00 http://youtu.be/mB7ciTbeByA

 地下化後情況，攝影日期 2012/08/27 。影片時間
2:32 以後http://youtu.be/gFfUTcC5pk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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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救會逆打工法之應受承荷遠小於98年
核定版之應受承核。此證無安全疑慮。

複合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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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高將由4.6m變成4.27m，而非3.5m。
99.9%車輛可過。

民族路地下道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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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限高3.5m為計，仍有98%車輛可行
實為4.27m，僅特殊雙層大巴士需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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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門路陸橋橋墩寬14.16m大於臨
時軌所需之11m，不需臨時平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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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東路陸橋橋墩寬13.27m大於臨
時軌所需之11m，不需臨時平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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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為68~7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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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救會設計僅將前鋒路寬暫時由19.6m縮
減為18.7m，仍維持雙向四線交通

古蹟保存範圍

20M 北門路

前鋒路
18.7M

(原19.6m)

臨
時
第
3
股
道

臨
時
西
正
線

第
二
月
台

第
一
月
台

臨
時
東
正
線

28.365m

三階地質改良

3m
39.52m

0.885m

6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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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贓自救會要去拆西側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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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地形
(以東西側房屋間距最短的青年路至衛民街段為例)

西
側
房
屋

東
側
房
屋

更
東
側
房
屋

鐵路局路權
14~21m

巷道
3.5~6 m

巷道
> 3.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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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救會版減少徵收三原則

 永久軌置於現有軌下方

 永久軌路權西側與現有軌路權西側對齊

 以「徵用」方式取得臨時軌道用地

此三原則完全與工程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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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核定版本
(以東西側房屋間距最短的青年路至衛民街段為例)

西
側
房
屋

更
東
側
房
屋

巷道
> 3.5m

永久軌路權

【徵用】民地

補償台鐵虧損金雞母

原鐵路局路權
14~21m

原巷道
3.5~6 m

東
側
房
屋
幾
近
全
毀

剩
餘
土
地
無
法
建
屋

 永久軌置於現有軌東側
 原台鐵土地用以產生開發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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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救會版本
(以東西側房屋間距最短的青年路至衛民街段為例)

西
側
房
屋 東側房屋

部份拆毀

更
東
側
房
屋

原鐵路局路權
14~21m

原巷道
3.5~6 m

巷道
> 3.5m

臨時軌路權

永久軌路權

地下軌路權

停車場、商場或
輕軌捷運

 永久軌置於現有軌下方
 永久軌路權西側與現有軌路權西側對齊
 以「徵用」方式取得臨時軌道用地

對齊

【徵用】民地
用畢歸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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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栽贓版
(以東西側房屋間距最短的青年路至衛民街段為例)

更
東
側
房
屋

原鐵路局路權
14~21m

原巷道
3.5~6 m

巷道
> 3.5m

永久軌路權

臨時軌路權

西側房屋
部份拆毀

東側房屋部
份拆毀

【徵收】民地
作未來使用

︻
徵
收
︼
民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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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清德大謊言
騰空土地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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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軌騰空土地用途市府說法反覆
 不知道，未規畫。很想將土地還居民，但深度不足16m
，居民也無法蓋屋，僅成畸零地(08/28/2012說明會)。[
證實刻意曲解畸零地管理辦法]

 全由交通部規劃為公共設施與建築(08/31/2012說明會)。

 提高土地使用效益，第二階段中再規劃(09/10/2012說帖)
。

 與永久軌上方合併為公園道用地(10/2012說帖)。

 98年行政院核定版：「根據台南市都市縫合計畫」

 台南市都市縫合計畫：商業區、豪宅區。

 台南市都市縫合計畫第二階段：鐵道兩側100m、站區
週邊，共計197公頃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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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民濟富四部曲

「騰空土地做為公園綠道」並不妨礙政客劫民濟富！

利用公共建設之名
擴大徵收土地

以綠地養護為名
將賸餘土地交特定善
心人士(建商財團)認養

公有地變更非公用地目

台南衛民街原憲兵隊綠地就是這樣由建商取得為豪宅用地

綠地養護者以優先議價權
向政府取得該認養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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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年9月10日鐵工局 Q&A

鐵工局說的明明白白：不同於永久軌上方廊帶之用途，
西側原線騰空土地，透過都市計劃提供龐大之土地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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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工局計畫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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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工局計畫書內容(黑字部分)



53「台南市都市縫合計畫」做為土地開發的藍圖！

98年核定版明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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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都市縫合計畫
鐵路地下化沿線都市規劃與設計案

基地
編號

面積
（㎡）

使用別
建蔽率
（％）

容積率
（％）

開發方式

T1 48,401 交通用地 40 360 設定地上權

B1～B7 51,792
商業區 80 560

由各單位
自行辦理

R1 15,989 住宅區 60 360

P1～P2、
G1~G3

19,845
公園綠地 - -

商
(B1)

住
(R1)

商
(B2)

商
(B3)

商
(B4)

商
(B5)

交
(T1)

商
(B7)

商
(B6)

綠
地

綠
地

公
兒

綠
地

委託單位：台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規劃單位：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

騰空土地將開發為商業區與豪宅區，賴清德說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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犧牲這四百多戶就天下太平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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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量體試算
A6基地
容積率500%*1.6(免計容積＋停獎)/建蔽率60％≒14F

T2基地
容積率500%*1.6(免計容積＋停獎)/建蔽率40％≒20F

A4基地
容積率400%*1.6(免計容積＋停獎)/建蔽率60％≒10F

更大範圍的土地徵收在第二階段
車站建築量體14F以上

巴洛克廣場

 主要依據台南市舊街區軸線（中正路、
中山路）都市設計規範，台南站區臨接
廣場之建築量體至少14F以上

 參酌台南市住宅區及商業區容積級距檢
討調整建議

 建築量體由車站向周邊漸降，突顯站區
都市中心性

建築量體1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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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清德如何掌握土地分配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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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年核定版內容

中央授權台南市府進行土地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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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收未定，忙著招商

國民黨中央與賴市府如何進行
土地利益交換的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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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空土地讓售台南市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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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都市縫合之名，實施大型土地開發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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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清德的偽善與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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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清德是無辜的嗎？ (I)

2010 賴立委表示「南鐵東移影響民眾權益，需審慎評估」

09/2012 自救會求見賴清德被拒

09/2012
自救會在太平境教會攔截賴清德。賴表示「我是無辜的。都是中央
政府與許添財的決定」。

09/2012 賴清德與鐵工局召開沒有民眾的說明會：「南鐵並無東移」

09/2012 賴清德以癌末病人比喻被徵收戶、要求「特別犧牲」

09/2012
聯合報、台灣時報、自由時報台南版、無視自救會主張，強加反對
鐵路地下化、補償談不攏的帽子給抗爭居民。

10/16/2012
自救會北上抗爭前夕，賴清德透過友人表示「市府會反省，抗爭請
勿批賴」。

10/26/2012
賴清德與被徵收戶見面，決定開論壇，什麼都可談。並承諾未來所
有與本案相關會議將通知被徵戶。

11/06/2012 南市府：「論壇將成為審議式民主典範」

1/2013
賴清德在市議會表示：「南鐵案是國家重大建設，不需台南都委會
通過，可逕送內政部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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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清德是無辜的嗎？ (II)

01/2013
南市府陳宗彥向神學院施壓，神學院某高層透過學生向自救會要求
「不論如何千萬不可傷害賴清德，要留下賴清德對抗國民黨」

1/2013
賴清德請成大校長及設計學院院長對建築、都計、土木、運管四系
教授說情。請教授支持台南市政府方案，不要幫自救會。

02/06/2013
臨時通知自救會要召開工程論壇，限制自救會5人進場。自救會揭
示民版設計，打破官版唯一可行謊言。賴表示「會完全理解再做決
定」

02/28/2013
自救會面見賴市長與南市府一級首長，自救會解釋各疑點，雙方表
明將加強溝通。

03/11/2013
自救會向南市府表示「鐵工局公布新說帖有誤，希望再溝通」。南
市府秘書長敷衍表示「知道了。」

03/12/2013
賴清德致電會長：「將採鐵工局方案。」隨即掛電話。完全截斷溝
通管道。賴馬上召開記者會宣布決定。公布之理由謊言連篇、故意
栽贓。

05/2013
南市府都市計畫委員會召開小組會議，聽取民眾陳情。每戶陳情
3~5分鐘，警員隨俟在側，主席表示逾時將動用警察權架出場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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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清德是無辜的嗎？ (III)

05/2013
蘇貞昌到台南反媒體攏斷。居民學生遞陳情書，學生遭警員勒脖壓
制在地。

08/2013
南市府未通知被徵戶，欲召開都市計畫委員會決議本案。學生偶然
發現，緊急動員被徵戶抗爭。南市府決定取消本案會議。

09/2013
學生與居民要求舉辦「聽證會」解決爭議。但是賴清德以「依法無
據」斷然拒絕。法學教授與律師攥文表示賴市府詭辯。

09/2013
秘書長陳美玲約自救會長私下談，要與會長交陪，並表示「在這個
世道抗爭不會有用，應爭取更實質的東西」。會長要求聽證會被拒。

09/2013

賴清德分區舉辦「南鐵徵收戶照顧方案說明會」，里長把關會場入
口，僅讓設籍居民進入會場。連居民的媳婦、女兒也不允許進入。
會場中前兩排都是官員與便衣。會後，第二分局便衣警察推倒自救
會長，流血送醫。隔日，市府以爆發流血衝突為由取消後續說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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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清德是無辜的嗎？ (IV)

09/2013
賴清德在說明會中表示與自救會學者專家溝通的大門從未關閉。但
同時，卻將徐世榮教授摒除會場外。

09/2013~
南市府挨家挨戶說服民眾簽下「被徵收戶照顧方案同意書」表明戶
數有限，若明年三月前不簽，將失資格。

10/2013
賴清德與新聞處長(原自由時報台南版特派員)拚命投書表示無辜、與
誤會。但至今，南市府仍堅不與自救會溝通。

~~ 賴清德委副祕書長劉建忻到處向媒體記者要求不要報導本案。

~~
賴清德委民政局長陳宗彥向台南神學院高層施壓，要求不可讓牧師、
教師、學生申援自救會。並要求與抗爭學生私下談，但遭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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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府行文教育局要求「正確」
認識台南鐵路地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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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某國中社會科(公民)段考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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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鐵路東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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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東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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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嚴時期尚顧及民權以徵用土地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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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別的市長是怎麼對待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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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年版之用地範圍遠小於98年核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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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年版與98年版皆可保存古蹟
古蹟保存非東移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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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年版與98年版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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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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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謊言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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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存古蹟車站，所以鐵路東移

 96年9月之計畫，依古蹟保存原則新建台南車站
位於古蹟車站之地下三層，保存古蹟車站為進出
新站之大廳。

 可將古蹟車站遷移，新車站施工完畢後，將位移
之古蹟車站遷移回原址。

 可將地下永久軌向北與向南逐漸回歸現有軌下方。

 為何僅在台南精華區東移，然後才回歸原軌道?

說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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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建臨時軌, 因為鐵路過度彎曲，
火車很長、跑很快，有翻車之虞

藍色實線為原軌道
紅色虛線為本案計畫地下軌道
綠色實線為逐漸回歸原鐵道土地之軌道

跟據國中數學,綠色實線之曲率要小於紅色虛線

說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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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要用「明挖法」，所以鐵路東移

 縱使採明挖法施工，亦可在現有軌下方施
作永久軌，另「徵用」人民土地以開闢臨
時軌道通車。

 鐵工局有另一方案:「現有鐵路東側設置單
線臨時軌，永久軌設於現有軌道下方，採
用明挖覆蓋單孔雙軌隧道或二個明挖覆蓋
單孔單軌隧道。」

說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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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周邊居民影響較小，所以鐵路東移

 96年9月綜合規劃修正計畫中，徵收土地
37,171m2。房屋拆遷總樓地板116,996 m2。
土地及建物補償費35.4億元。

 本案擴大徵用現有軌道東側土地，施作永久軌。
徵收土地51,418 m2，大幅增加增收土地1.4公
頃，大幅增加38.3%。

 房屋拆遷總樓地板95,586 m2略減2.1萬m2，
僅減少18.3%。土地及建物補償費33.5億元，
略減2億元，僅減少5.6%。

 若採「徵用」做臨時軌，幾乎不必徵收土地!

說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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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要縮短工期，所以鐵路東移

 96年9月之計畫，工期8年2個月

 本案工期7年8個月

 僅縮短工期6個月，6.12%。

 需大幅增加徵收土地38.3% ，不符比例原
則。

說謊



89

為節省計畫經費，所以鐵路東移

 96年9月之計畫(潛盾且不東移)，總經費達
295.86億。

 本案(明挖且東移)總經費之293.6億。

 據熟悉隧道施工法專家指出，若潛盾施工
花費295.86億，則明挖施工僅需約100億。
這中間的193.6億跑到哪裡去?

說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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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也想將現有鐵道之鐵路局土地給你們，但就卡在現
有鐵道之鐵路局土地之深度不足16公尺。深度不足16公

尺之土地無法為建地。因此，給你們也沒用。」

 「臺南市畸零地使用規則」可推算得最小
建地深度僅需為4公尺。

說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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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建會第1367次會議紀錄
(98.08.10)

臺南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案

 為顧及本案與周圍整體規劃開發，以土地開發
利益回饋軌道運輸建設，提高本案之自償率，
並提升整體規劃效能等因素，本案應將土地開
發機制與軌道運輸建設整合一併推動，使周邊
之都市開發與立體化工程能於相同時間完成。

 為使前項所稱土地開發利益回饋部分，在不影
響臺鐵權益前提下，請交通部於半年內會同內
政部研議土地開發利益以專戶或基金方式，將
土地開發模式、合作型態、利益回饋方式及專
戶或基金運作模式要點，另依程序報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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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立體化建設及周邊土地開發計
畫申請與審查作業要點

(101/08/21)
 申請書需包含

 土地開發構想，鐵路路線、場、站或鄰近地區可開發
範圍之概述，開發方式及預估開發效益，中央或鐵路
營運機構可獲取之效益概估，以及可提供鐵路營運機
構之優惠措施。

 土地開發初步評估分析，包括將車站周邊及鐵路路線
兩側一定範圍內之公私有土地納入土地開發範圍，徵
詢鐵路營運機構管有土地開發構想，並整合站區周邊
土地管有機關（構）意見，研提土地開發策略、推動
方式、實施流程與期程、預估可獲取之效益等內容；
其涉及鐵路營運機構管有用地者，應經該機構同意。

 土地開發部分應視需要送請內政部「公共建設計畫
結合土地開發計畫整合平台」協調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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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建會新聞稿 (2009年8月11日)

 行政院經建會討論通過交通部陳報「臺南
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未來站區開發將
保留現有臺南車站古蹟、結合周邊土地整
體開發方式，並將成為第一個以土地開發
利益回饋軌道運輸建設之試辦計畫…本案將
成為第一個土地開發利益回饋至運輸建設
之試辦案例，詳細之土地開發模式、合作
型態及利益回饋模式，將由交通部會同內
政部於半年內研定相關運作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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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關於台鐵虧損調查報告(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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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鐵償債計畫 (I)



96

台鐵償債計畫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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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鐵路運輸變身房產開發商
今周刊601期

 房地產，將成為台鐵第二個本業，而台鐵
也不再只是鐵路運輸業，變身房地產開發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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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救會的訴求與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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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爭原則

 未釐清土地徵收之「合法性」、「公益性」、 「必要
性」、「符比例原則」、「合法性」、「最後不得已的
手段」等五大原則前，不與政府討論「完全補償」。

 召開「聽證會」釐清上述土地徵收要點及工程議題。拒
絕接受政學以權威背書卻不接受討論檢驗。

 政府若未釐清上述爭點前，「照顧方案」僅是幌子。

 保障每一個公民的基本人權，就是追求最大的公共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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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南鐵東移自救會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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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證會可解官民爭議，賴清德死不願辦

 南市府:「依法無據」

 詹順貴律師：「台南市政府為配合鐵路地
下化路線東移而擬定都市計畫變更案時，
仍可自行或會同交通部鐵工局舉辦資訊聽
取型聽證」

 成大法律系王毓正教授：「應依釋憲文709
號辦理權利保障型聽證。」

 行政程序法第一○八條第一項規定分為二種：一是「應斟酌全部聽證之結果
」；二是「應依聽證紀錄作成處分」。前者規定行政機關應予納入決策參考
，乃針對資訊聽取型聽證而設；後者於法有明定下，強制行政機關必須依聽
證紀錄作成行政處分，應是針對權利保障型聽證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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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版鐵路地下化
完全不徵收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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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地形
(以東西側房屋間距最短的青年路至衛民街段為例)

西
側
房
屋

東
側
房
屋

更
東
側
房
屋

鐵路局路權
14~21m

巷道
3.5~6 m

巷道
> 3.5m



10
6

自救會版減少徵收三原則

 永久軌置於現有軌下方

 永久軌路權西側與現有軌路權西側對齊

 以「徵用」方式取得臨時軌道用地

此三原則完全與工程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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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核定版本
(以東西側房屋間距最短的青年路至衛民街段為例)

西
側
房
屋

更
東
側
房
屋

巷道
> 3.5m

永久軌路權

【徵用】民地

補償台鐵虧損金雞母

原鐵路局路權
14~21m

原巷道
3.5~6 m

東
側
房
屋
幾
近
全
毀

剩
餘
土
地
無
法
建
屋

 永久軌置於現有軌東側
 原台鐵土地用以產生開發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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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救會版本
(以東西側房屋間距最短的青年路至衛民街段為例)

西
側
房
屋 東側房屋

部份拆毀

更
東
側
房
屋

原鐵路局路權
14~21m

原巷道
3.5~6 m

巷道
> 3.5m

臨時軌路權

永久軌路權

地下軌路權

停車場、商場或
輕軌捷運

 永久軌置於現有軌下方
 永久軌路權西側與現有軌路權西側對齊
 以「徵用」方式取得臨時軌道用地

對齊

【徵用】民地
用畢歸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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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救會版本站區設計

古蹟保存範圍

20M 北門路

前鋒路
18.7M

(原19.6m)

臨
時
第
3
股
道

臨
時
西
正
線

第
二
月
台

第
一
月
台

臨
時
東
正
線

28.365m

三階地質改良

3m
39.52m

0.885m

6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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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核定鐵路東移設計 自救會設計案

適法性 違反憲法、土徵法、高院判決 合憲、合法、合情、合理

徵收民地 5.1418公頃 無

影響戶數 拆除407 戶、因永久軌東移緊臨
民宅地基其他負面影響近千戶

拆除少於 407 戶、無因鐵軌東移
產生其他負面影響住戶

拆除樓地
板面積

95,586m2 小於63,732m2

對人民傷
害

對人民之財產、情感、記憶、認
同產生永久性傷害。永久的恨！

徵用人民土地約3年

古蹟保存 保存。 強化古蹟保存

對交通影
響期間

5年以上(人民抗爭與法律訴訟將
延誤開工期與完工期)

約3年(臨時軌移回原軌用地)
(可避免人民抗爭而儘速開工完工)

用地效益 一般 提升效益(永久軌用地多重利用)

其他效益 原鐵路局軌道用地因而「活化」
(人民用地因而「死化」)

賴市長抵禦中央殘暴政策、保障市
民基本人權的崇高形象

計畫經費 遠較多 遠較少 (徵用費遠比土地徵收費低)

社會影響 突顯政府霸權、人民抗爭無止盡 人民愛戴、維繫義理


